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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院釋字第二九六號解釋
中華民國 81年 3月 27日
院台秘二字第 04605號

解 釋 文

法院依強制執行法所為之拍賣，其賣得之價金應依所得稅法第十

四條第一項第七類規定，減除成本費用後計算財產交易所得，併同其

他各項所得課稅，財政部中華民國六十六年十一月二日台財稅字第三

七三六五號函釋尚未逾越所得稅法之規定，與憲法第十九條並不牴

觸。

解釋理由書

憲法第十九條規定，人民有依法律納稅之義務。凡有中華民國來

源所得之個人，應就其中華民國來源所得，依所得稅法之規定，課徵

綜合所得稅；又財產及權利因交易而取得之所得，應計入個人之綜合

所得總額，課徵綜合所得稅，所得稅法第二條第一項及第十四條第一

項，分別著有明文。法院依強制執行法對債務人之財產所為之拍賣，

其賣得之價金，於減除原始取得之成本，及因取得、改良及移轉該項

資產而支付之一切費用後，如有餘額，仍為財產交易所得，自應依所

得稅法第十四條第一項第七類之規定，計入債務人之綜合所得總額，

課徵綜合所得稅。財政部中華民國六十六年十一月二日台財稅字第三

七三六五號函，以房屋為法院查封拍賣，仍應依稅法規定，依拍賣之

價額，減除成本費用後計算財產交易所得，併同其他各項所得課稅，

尚未逾越所得稅法之規定，與憲法第十九條並不牴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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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郭０芳聲請書

聲 請 人：郭０芳

聲請理由：聲請人依司法院大法官會議法第四條第一項第二款及第三

條第一項第二款，聲請就行政法院據以為判決受拍賣房屋

仍需繳納財產交易所得稅之財政部(66)台財稅字第三七三
六五號函釋有無牴觸憲法第十九條：「人民有依法律納稅

之義務」一事，進行解釋。

事實及聲請人之管見：

事實：

聲請人原所有坐落於臺北市內湖區康寧路０段００號之不動產，於

七十六年遭受法院查封拍賣（附件（一）），而財政部臺北市國稅

局南港稽徵處就此拍賣物準照財產交易所得而課徵個人所得稅（附

件（二）中序號００七者）。經聲請人依行政訴訟程序提起訴訟，

直至終局確定判決，行政法院仍依財政部(66)台財稅字第三七三六
五號函釋：認為聲請人受拍賣房屋乃為所得稅法第十四條第一項第

七類法文中所謂「財產交易所得」而逕行課稅。（附件（三）、

（四）、（五）、（六））唯聲請人認為上述財政部函釋牴觸憲法

第十九條之明文規定，使聲請人於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受不法侵

害，當不得據以為判決之依據。

聲請人之管見：

基於法治國依法行政、法律保留原則，遍查所得稅法及相關法

律，並無拍賣標的物準於個人財產交易所得課稅之規定，蓋法治

國內，基於法律保留之原則，行政機關之活動必須有法律的授

權；今原處分機關對聲請人所做之行政處分，未見有任何法律之

明文規定，而僅憑恃財政部一紙函釋而欲課人民積極之不利益。

此項處分實違反法治國之一般原理原則，且對憲法所保障之基本

人權保護未盡完善。

基於租稅法律主義，(66)台財稅字第三七三六五號函釋違背憲法
第十九條「人民有依法律納稅之義務」。憲法第十九條明文揭

示，人民有納稅義務，且此義務必須基於法律而致行政機關不得

擅加新名目，或擴張法律解釋而對法律未明文規定之事項加以課



二
九
六

徵稅賦，此亦即租稅法律主義之具體實踐。今行政法院終局確定

判決仍依財政部上述之函釋而為聲請人敗訴之判決，無疑無視憲

法第十九條之明文規定，而承認行政機關得依內部之行政命令對

人民做突襲性、違憲之行政處分。

受拍賣房屋其性質與一般財產交易並不相同，函釋中謂比照財產

交易所得課稅，實有不妥。蓋遭受拍賣，非出於被拍賣人之自願

出售，往往因債務之逼迫急切，而賤價拍定，不敷成本。是以拍

定之價額，不惟在清償債務後所賸無幾，更甚者，不敷清償。故

若對拍賣標的物的原有人課徵財產交易「所得稅」無異落井下

石，實者，於情不合，於理不容，於事實不可能。而且若謂真正

有所得的，不是被拍賣人，而是拍得人呀！

基於上述之理由，聲請人茲認為行政法院據以為聲請人敗訴之判決

依據(66)台財稅字第三七三六五號函釋，牴觸憲法第十九條，是以
原處分機關據此函釋而為之行政處分亦為違憲。

有關機關處理本行政訴訟之主要文件及說明請見附件（六）。

聲請人：郭０芳

中 華 民 國 七 十 九 年 十 月 二 十 九 日

（附件（六））

行政法院判決 七十九年度判字第一五七五號

原 告 郭０芳 住略

被告機關 財政部臺北市國稅局

上原告因七十六年度綜合所得稅事件，不服行政院中華民國七十九年

五月十七日台七十九訴字第一一四三六號再訴願決定，提起行政訴

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事 實

緣原告七十六年度綜合所得稅結算申報，被告機關以其所有坐落臺北

市康寧路０段００號地下室、地上一、二及七樓房屋於七十六年間經

法院拍賣，乃按契價之百分之二十核定財產交易所得新臺幣（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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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八五、二九六元，併課原告七十六年度綜合所得稅。原告以其房屋

遭法院拍賣，拍賣所得價金悉歸被保證人之債權銀行所有，其不但無

所得，反而有財產交易損失云云，申經復查結果，改按房屋課稅現值

之百分之二十計算，即為八七六、四八０元，與原核定財產交易所得

八八五、二九六元之差額計八、八一六元，准予追減外，其餘未准變

更，原告仍不服，提起訴願、再訴願，遞遭決定駁回，遂提起行政訴

訟。茲摘敘兩造訴辯意旨如次：

原告起訴意旨略謂：原告遍查所得稅法及相關法律並無房屋遭受拍賣

仍應計財產交易所得課稅之明文。且房屋遭受拍賣，其性質與一般財

產交易並不相同。蓋遭受拍賣，非出於被拍賣人之自願出售，往往因

債務之逼迫急切，而賤價拍定，不敷成本。是以拍定之價額，不惟在

清償債務後所賸無幾，更甚者，不敷清償。故若對拍賣標的物的原所

有人課徵財產交易「所得」稅無異落井下石，實屬於情不合，於理不

容，於事實不可能。於本案中，原告於遭受拍賣處分後，不惟對拍得

價金分文未取，甚至於尚有未能清償之債務存在（見拍賣價金分配

表），若尚要求原告依「函釋」（非依法律），比照財產交易所得繳

納十四萬之「所得」稅，原告真不知該從何去籌措此一龐大數目，按

憲法第十九條明文揭示，人民有納稅之義務，但此義務必須基於法律

而為，行政機關不得擅加新名目，或擴張法律之解釋，而對法律未明

文規定之事項加以課徵稅賦。今被告機關及訴願、再訴願之受理機

關，皆基於財政部(66)台財稅字第三七三六五號函釋，而認原告被拍
賣之房屋仍應課徵財產交易所得稅，遂為繳納十四萬稅款之處分。然

而，此處分乃基於函釋而來，非基於法律而致；原告並無依函釋納稅

之義務。如基此函釋強迫原告納稅，無異使憲法第十九條對原告之保

障形同虛設，原告之權益將受莫大之傷害。司法院大法官會議釋字第

一三七號謂法官對於各機關就其職掌所做有關法規釋示之行政命令，

得依法律表示其合法適當之見解。故窺諸此釋字之意旨，乃謂行政命

令必得合法，才有適用之效力。而今(66)台財稅字第三七三六五號函
釋之釋示內容，未有見諸法律之相同規定，其適用又違背憲法第十九

條之明文規定，是以行政機關不當據此函釋，而為處分之依據。再依

據司法院大法官會議釋字第三八號之反面解釋，凡牴觸憲法或法律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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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規章均不得為裁判之依據。是以小明大，牴觸憲法或法律之行政

規章更不得據以為對人為行政處分之基礎。故今(66)台財稅字第三七
三六五號函釋之內容，未有見諸法律之相同規定，且其適用又違背憲

法，故基此而為之處分，其違法性不說自明，且衡諸原告之現況，亦

無力負擔此稅款，為此請求判決將原處分予以撤銷等語。

被告機關答辯意旨略謂：按財產或權利原為出價取得者，以交易時之

成交價額，減除原始取得之成本，及因取得、改良及移轉該項資產而

支付之一切費用後之餘額為所得額，合併計課綜合所得稅，行為時所

得稅法第十四條第一項第七類定有明文。房屋為法院查封拍賣，仍應

依拍賣之價額，減除成本費用後計算財產交易所得，併同其他各項所

得課稅，復經財政部(66)台財稅字第三七三六五號函釋有案。又依財
政部七十七年六月二十七日台財稅字第七七０五五三一０五號函釋：

七十六年度各地區個人出售房屋未申報或未能提出證明文件者，其財

產交易所得標準：（一）臺北市按房屋稅課稅現值之百分之二十計

算。查原告所有坐落臺北市康寧路０段００號地下室、地上一、二及

七樓房屋於七十六年間經法院拍賣，已為不爭之事實，自應依拍賣之

價額減除成本費用，計算財產交易所得，至原告實際有無取得該筆價

款，要係另一法律關係，並非所問，原告既無法提示原始取得之實際

成本，以供查核，是本局復查決定按系爭房屋七十六年度之房屋課稅

現值之百分之二十，計算財產交易所得八七六、四八０元，揆諸首揭

說明並參照大院七十九年度判字第四六三號判決之闡述意旨，要無不

合，原告所訴各節，不足採信，請判決駁回原告之訴等語。

理 由

按財產或權利原為出價取得者，以交易時之成交價額減除原始取得之

成本，及因取得、改良及移轉該項資產而支付之一切費用後之餘額為

所得額，合併計課綜合所得稅，所得稅法第十四條第一項第七類定有

明文。房屋為法院查封拍賣，仍應依拍賣之價額，減除成本費用後計

算財產交易所得，併同其他各項所得課稅，復經財政部(66)台財稅字
第三七三六五號函釋有案。又依財政部七十七年六月二十七日台財稅

字第七七０五五三一０五號函釋：七十六年度各地區個人出售房屋未

申報或未能提出證明文件者，其財產交易所得標準：（一）臺北市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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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屋稅課稅現值之百分之二十計算。（二）高雄市按房屋稅課稅現值

之百分之十六計算。（三）臺灣省省轄市按房屋稅課稅現值之百分之

十五，縣按房屋稅課稅現值之百分之十四計算。本件原告所有如事實

欄記載之房屋，於七十六年間經法院拍賣，被告機關乃按契價之百分

之二十核定財產交易所得額八八五、二九六元，併課原告七十六年度

綜合所得稅。原告以其房屋遭法院拍賣，拍賣所得價金悉歸被保證人

之債權銀行所有，其不但無所得，反而有財產交易損失云云，申經復

查結果，以本件經函請原告提示系爭房屋之原始取得成本及法院拍賣

價金資料供查，原告雖提供法院拍賣資料，惟無法提出買進時之買賣

契約書，以供查核其實際取得成本，依財政部台財稅字第七七０五五

三一○五號函釋，應以系爭房屋課稅現值之百分之二十計算財產交易

所得，原核定依據臺北市稅捐稽徵處契稅徵收底冊載契價核算財產交

易所得，核有未洽，應改按房屋課稅現值之百分之二十計算，即為八

七六、四八○元，與原核定財產交易所得八八五、二九六元之差額計

八、八一六元，准予追減，揆諸首揭法條規定及財政部釋示，並無違

誤。原告雖訴稱所得稅法及相關法律並無房屋遭受拍賣仍應計算財產

交易所得課稅之明文，被告機關基於財政部(66)台財稅字第三七三六
五號函釋，對原告被拍賣之房屋仍課徵財產交易所得稅，有違憲法第

十九條規定之依法納稅之義務云云。惟查系爭房屋既係原告之債權人

聲請法院拍賣，其性質仍屬買賣之一種，雖其拍賣所得價金因強制執

行已供清償原告對債權人之債務，但仍不失為原告之財產交易所得，

殊非可因其用途為供原告清償舊有債務而認為無所得，依上揭所得稅

法法條之規定，原告即負有納稅之義務。又財政部上述函釋，乃本於

財稅主管機關，對所得稅法第十四條第一項第七類之財稅法規所作之

解釋，係依法規原意加以閘明，核與所得稅法尚無牴觸之處，茲原告

仍設詞爭訟，洵無可採，原處分既無違誤，訴願及再訴願決定遞予維

持，亦無不合。原告起訴意旨，非有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爰依行政訴訟法第二十六條後

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七 十 九 年 九 月 二 十 七 日

（本件聲請書其餘附件略）


